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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09〕67号
关于组织开展 “12.4”法制

宣传日活动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局（公司）工会，各直属单位工会：

今年12月4日是“五五”普法规划实施后第四个全国和省的法制宣传日。为全面落实“五五”普法规划，深入推进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广大职工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更好地服务科学发展，根据全国普法办的要求，经研究，决定在全市工会系统继续开展“12.4”法制宣传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今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的主题为：“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二、指导思想

进一步提高用人单位、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推动宪法、劳动法律法规更加广泛深入地普及，促进用人单位的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引导劳动者树立依法维权的观念，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时间安排

从11月中旬开始至12月10日结束。

四、宣传重点

1.结合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力宣传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成功经验；宣传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群众在提高法律素质，提高全社会法治化水平方面的重大发展。

2.大力宣传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制度。着眼于维护宪法权威，大力宣传宪法中有关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学习宣传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人民民主制度，促进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3.积极开展与工会组织和职工群众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以提高职工群众法律意识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重点，大力宣传《工会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劳动法律法规；大力宣传职工民主权利、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五、宣传的主要形式
全市各级工会要配合当地宣传、司法等部门在“12.4”法制宣传日期间开展下列活动：

1.积极参加“2009年百家网站法律知识竞赛”活动。今年10月国家司法部、国务院新闻办、全国普法办联合发文开展“2009年百家网站法律知识竞赛”活动，各级工会要组织广大工会干部和职工积极参与，通过这次竞赛活动，进一步提高广大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的法律素质，增强法制观念。（参与活动的网站：各地普法网、新闻网站、政府网站、门户网站等百家网站）

2.组织“12.4”群众性法制宣传活动。在12月4日要集中组织开展法制宣传咨询日活动，可以在人口较为集中的广场、集镇、社区开展集中法制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利用宣传栏等张贴宣传画，张挂宣传横幅标语；组织法制文艺演出、法制灯谜、法制演讲等活动；开展现场法律咨询服务活动；组织观看“法制电影”，观摩“劳动法庭”等。

3.与当地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联合，以专栏、专版的形式，开展法制宣传。工会负责同志要走进电视、广播直播室，宣传《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一办法六条例”等劳动法律法规。

4．结合“12.4”法制宣传日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要整合工会内外资源，有组织地深入企事业单位和工地等，向职工和农民工宣讲法律知识，开展以案说法等通俗易懂、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宣传活动。

六、活动要求
1.高度重视，抓好指导。各级工会要切实加强对活动的组织领导和指导，围绕活动主题，精心组织，认真部署实施。

2.注重实效，抓好落实。要结合本地区、本系统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出本地区、本系统的宣传活动方案，组织专门力量，切实加强指导、检查和督促，防止形式主义。

3.及时总结,抓好汇总。各地、各单位工会，要对本地、本单位开展此次活动的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形成书面材料，汇总好活动情况统计表，于12月15日前报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

联系人：方颖，电话：025-65235681（传真），电子信箱：suzghfgb@126.com。
附件：工会系统开展“12.4”法制宣传日活动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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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会系统开展“12.4”法制
宣传日活动情况统计表
	序号
	宣  传  活  动  内  容
	数量

	1
	新闻媒体刊播发领导讲话、各类文章、宣传资料等（篇、次）
	

	2
	编印发放各种宣传材料（份）
	

	3
	开展法律法规宣传咨询活动
	

	
	其中
	设立咨询站、点（处）
	

	
	
	参加宣传咨询工作人员（人）
	

	
	
	接待咨询群众（人）
	

	
	
	制作宣传图板（块）
	

	4
	悬挂横幅（条）
	

	5
	张贴标语（张）
	

	6
	办宣传栏、黑板报（期）
	

	7
	工会的负责同志走进电视、广播直播室宣传（次和人数）
	

	8
	送法到企业（户）
	

	特色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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